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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自
印
度
傳
到
中
國
後
，
國

家
權
力
的
保
護
下
發
展
，
所
以
有
極
濃
的

國
家
色
彩
。
到
了
宋
代
，
國
家
由
武
人
統

治
的
情
況
解
體
9

而
由
文
人
領
導
政
權
?

國
勢
漸
漸
衰
退
，
且
由
於
被
北
方
民
族
壓

迫
?
國
家
主
義
的
意
識
逐
漸
增
強
。
為
了

解
除
國
家
危
機
，
突
破
國
家
財
政
的
瓶

頸
，
以
應
龐
大
的
軍
事
費
用

9

政
府
於
是

打
破
以
往
僧
人
不
繳
稅
、
不
服
勞
役
的
傳

統
，
強
力
公
開
出
售
度
蝶
、
紫
衣
、
禪
師

號
，
並
進
一
步
向
僧
尼
課
稅
。
在
這
種
情

形
下
，
許
多
人
為
了
得
到
皇
帝
的
封
號
或

度
蝶
而
出
家
，
僧
人
的
素
質
難
免
降
低
，

憎
圓
於
是
出
現
了
偽
憎
、
濫
僧
，
使
原
本

行
持
清
淨
的
僧
人
再
也
無
法
維
護
戒
律
措

淨
的
出
家
生
活
。

北
宋
峙
的
寺
院
9

「
功
德
使
」

的
監
督
下

9

僧
尼
必
須
+
度
蝶
、
六

念
、
戒
蝶
以
及
免
丁
由
，
才
能
證
明
身

分
。
北
宋
來
真
宗
(
九
九
七

|
|
-
O
二

二
)
時
有
三
九
七
六
二
立
位
比
丘
，
六
一

二
三
九
位
比
丘
尼

9

由
此
可
知
出
售
度
蝶

及
免
丁
由
的
國
庫
收
入
應
相
當
可
觀
。

唐
代
中
期
以
後
，
隨
著
均
田
制
的
崩
潰
，

僧
圈
也
購
買
了
許
多
回
國
、
山
林
，
在
莊

團
中
也
收
留
奴
牌
來
做
一
切
工
作
。
當
時

個
農
來
幫
寺
院
糧
田

9

寺
院
就
成
為
地

主
9

個
農
既
要
向
政
府
繳
稅
，
也
要
向
地

主
繳
稅
，
變
成
要
繳
二
重
稅
，
稱
為
「
二

稅
制
」
。
寺
院
中
就
必
須
有
專
職
的
人
去

向
個
農
收
稅
9

若
該
年
臨
向
中
收
，
個
農
就
能

稅
9

遇
荒
?
連

能
繳
稅
的
情
況
也
不
少
。

收
來
的
租
稅

9

主
要
是
做

維
持
寺
院
眾
憎
的
生
活
。

在
國
家
做
稅
以
應
軍
事
費
用
下
，

知
不
論
是
個
農
或
禪
門
都
處
在
一
種
很

艱
難
的
情
況
?
尤
其
當
時
的
僧
人
很
多

是
為
了
逃
避
搖
役
，
或
為
了
滿
足
經
濟

需
求
而
出
家
，
沒
有
道
心
的
他
們
，
生

活
幾
乎
與
世
俗
無
異
。

百
丈
懷
海
(
八
一
回
寂
)
率
領
的
禪

宗
教
圈
，
在
他
圓
寂
後
，
弟
子
們
仍
決

議
不
持
有
莊
圈
，
可
見
當
時
的
叢
林
莊

園
並
不
以
追
求
利
潤
為
目
的
。
然
而
三

百
年
後
北
宋
代
的
叢
林

9

僧
人
以
自

力
開
拓
回
變
成
持
寺
院
經

都

道院要
向

個賣
以農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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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缺
少
的
要
素
。

莊
主
掌
握
鑫
轉
經
濟
的
主
導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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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而
言
，
莊
闢
有
土
地
、
莊
舍
以

及
附
屬
設
施
。
土
地
包
括
耕
地
、
菜
園
、

果
國
及
山
林
;
莊
舍
包
括
管
理
員
及
個

農
、
奴
牌
的
住
宅
及
倉
庫
、
家
畜
小
屋
、

磨
院
、
油
房
等
，
另
外
還
有
車
、
船
等
運

輸
工
具
、
聲
蝴
等
農
具
以
及
牛
馬
等
家

畜
，
可
見
當
時
叢
林
自
給
自
足
的
經
濟
體

制
9

已
有
相
當
大
的
規
模
。

莊
主
的
職
務
內
容
是
監
督
並
役
使
莊

圓
的
守
護
行
者
、
圓
頭
行
者
、
諸
莊
行

者
、
車
頭
行
者
及
奴
牌
，
從
事
農
耕
生

產
。
另
外
9

還
要
管
理
個
租
，
負
責
耕
作

與
收
割
、
栽
培
樹
木
、
泥
築
圍
牆
、
搬
運

肥
料
、
監
視
莊
園
境
界
、
飼
育
牛
馬
、
保

護
個
農
、
照
顧
縫
個
女
工
、
管
理
錢
穀
的

收
支
、
嚴
防
酒
肉
蔥
謹
遵
入
山
門
、
防
止

間
雜
人
進
門
、
拿
常
住
的
錢
供
養
十
方

僧
，
以
及
將
死
亡
的
家
畜
儘
快
報
告
官
府

免
被
引
起
懷
疑
等
。

莊
主
的
職
權
後
來
逐
漸
強
化
，
而
掌

握
了
叢
林
經
濟
的
主
導
權
。
元
代
《
敕
修

百
丈
清
規
》
卷
四
〈
莊
主
〉
記
載
:
「
近

時
護
林
凋
弊
百
出
，
而
莊
中
尤
甚
。
」
便

指
出
徵
租
的
收
入
相
當
多

9

於
是
莊
主
的

地
位
便
成
為
眾
人
觀
甜
的
目
標
，
北
宋
叢

林
莊
主
身
負
的
徵
租
職
責

9

應
是
元
代
叢

林
產
生
弊
害
的
前
兆
。

莊
主
如
何
徵
收
地
租
的
錢
穀

9

清
規

的
記
載
是
:
「
秋
成
場
，
戶
主
客
抽
分
計

結
，
文
曆
分
明
，
更
與
多
方
饒
借
。
」
也

就
是
秋
收
峙
，
地
主
與
個
農
相
互
協
議
以

決
定
稅
額
，
不
得
向
個
農
超
額
徵
收
，
並

且
要
明
確
錢
穀
的
收
支
。
宋
代
的
個
祖
幾

乎
都
是
寶
物
抵
稅
，
很
少
以
現
金
繳
稅
，

但
清
規
中
記
載
:
「
錢
穀
文
膺
，
收
破
分

明
」
'
這
表
示
北
宋
時
代
現
款
與
穀
物
均

可
作
為
個
租
，
可
以
推
想
貨
幣
經
濟
相
當

發
達
的
當
時
，
莊
圍
內
也
盛
行
貨
幣
的
流

通
。

是
莊
主
的
助
理
，
他
負
責
銷

售
莊
園
剩
餘
的
生
產
物
及
管
理
布
施
的
財

物
。
最
初
叢
林
的
生
產
行
為
並
不
以
營
利

為
目
的
，
只
是
為
了
確
保
常
住
的
道
糧
不

斷
，
如
今
原
本
視
勞
動
作
務
為
修
行
的
觀

念
，
卻
轉
為
利
潤
的
追
求
，
這
一

注
意
。

監
督
下
的
諸
行
者
當
中
，
諸

莊
行
者
的
責
任
最
重
?
有
下
列
八
條
遵
守

事
項
的
規
定
團
國

(
一
)
清
廉
不
侵
常
住
。

(
二
)
了
事
不
惹
官
方
。

三
一
)
善
巧
調
和
行
者
，
莊
客
與
莊

舍
和
睦
9

不
令
鬥
爭
。

(
四
)
知
時
、
耕
田
、
下
種
，
各
務

合
宜
。(

五
)
慈
心
照
管
頭
口
，
勿
令
一
贏

瘦
，
及
不
得
令
便
牛
人
亂
有
鞭
打
。

(
六
)
護
戒
鈴
束
行
者
，
不
作
非
達

，
防
關
莊
客
，
不
偷
常
住
錢
穀
。

勤
常
詣
地
，
照
管
地
界

之
() 

及
諸
色
目
苗
。

(
八
)
明
本
不
為
供
勤

9

則
是

4尤三主C

'H 

寺
院
也
要
自
己
耕
種
菜
園

9

清
規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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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負
責
菜
園
的
圓
頭
:
「
糞
地
築
哇
，
布

種
生
芽
9

澆
水
耘
草
。
」
「
相
度
天
時
地

利
，
常
令
蔬
菜
相
續
存
留
。
」
圓
頭
從
年

初
到
年
底
，
要
親
自
栽
培
各
季
節
的
蔬

菜
，
以
確
保
常
住
食
糧
不
斷
，
令
大
眾
能

安
心
辦
道
。
如
:

初
春
|
|
萬
刊
臣
、
蔓
菁
、
著
蓮
;

寒
食
前
|
|
茄
子
、
珊
珊
子
、
黃
瓜
、

決
明
、
葵
菜
、
蘭
香
;

五
月
半
!
|
蘿
蔔
﹒
'

六
月
半
!
|
秋
黃
瓜
﹒
?

七
月
于
|
聾
子
、
渡
罷
。

其
中
9

好
的
食
物
先
供
養
大
固
執
師
，

若
剩
餘
的
連
同
穀
物
一
起
販
賣
，
多
少
可

得
比
一
一
利
潤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如
「
造
醬
醋
須

依
時
節
，
及
打
油
、
春
磨
等
亦
當
經

心
。
」
也
栽
培
大
豆
、
果
寶
、
胡
麻
、
油

菜
籽
等
雜
穀
'
自
行
製
造
調
味
料

9

並
在

油
一
屁
精
鍊
食
用
油
血
(
燈
油
，
將
殘
渣
作
為

肥
料
之
用
。
油
房
的
存
在
，
可
能
並
不
只

是
滿
足
叢
林
的
需
要

9

而
是
以
營
利
為
目

的
。

輾
體
事
業
自
為
叢
林
經
濟
的
有
力
聽
聽

另
外
在
莊
圍
有
磨
院
，
在
磨
頭
的
管

理
下
，
以
輾
體
從
事
製
造
白
米
、
麥
粉
的

工
作
，
有
利
用
水
車
的
水
曝
體
與
利
用
牛

馬
拉
轉
的
陸
艦
膛
，
因
為
這
設
備
很
貴
，

一
般
的
老
百
姓
無
法
購
置
，
而
寺
院
有
錢

可
以
購
置
9

並
使
喚
很
多
行
者
、
工
人
從

事
大
規
模
的
工
作
?
為
一
般
民
眾
曝
麥
，

換
點
工
錢
以
補
貼
常
住
，
維
持
大
垠
的
道

糧
。
這
種
輾
體
經
營
，
在
唐
代
時
長
安
、

洛
陽
的
寺
院
非
常
普
遍
，
也
是
寺
院
經
濟

的
有
力
來
源
。
可
以
想
見
在
磨
頭
的
指
揮

下
9

北
宋
叢
林
的
輾
體
經
營

9

也
一
定
超

越
自
用
的
範
圈
，
擴
展
到
租
貸
給
一
般
民

眾
的
大
規
模
事
業
。

因
為
經
營
輾
體
事
業
，
叢
林
中
便
設

有
庫
頭
9

其
職
務
內
容
是
:
「
主
執
常
住

錢
穀
出
入
歲
計
之
事
，
所
得
錢
物
，
即
時

上
曆
收
管
9

支
破
八
刀
明
9

齋
料
米
麥
，
常

知
多
少
有
無
9

及
時
舉
覺
收
買
。
」
並
規

定
他
每
十
天
就
要
向
常
住
報
告
收
入
狀

況
，
且
一
再
提
醒
:
「
金
銀
之
物
，
不
宜

譯
藏
。
見
錢
常
知
數
目
，
不
得
哀
私
借
貸

與
人
。
如
主
人
並
同
事
，
非
理
支
用
?
即

須
堅
執
不
得
懶
惰
。
」

庫
頭
負
有
管
理
常
住
資
財
的
重
責

9

為
防
止
庫
頭
獨
斷
與
不
正
，
因
此
庫
頭
的

任
用
皆
由
大
眾
中
選
舉
而
出
，
選
擇
的
條

件
是
:
「
守
己
清
廉
，
一
一
一
一
口
行
真
的
，
眾
所

推
伏
，
方
可
委
付
。
」
他
必
須
戒
律
精

嚴
，
而
且
做
事
負
責
，
護
持
大
眾
修
道
的

心
意
也
要
非
常
誠
懇
。
從
莊
圓
與
磨
院
得

來
的
收
入
9

本
來
是
由
監
院
掌
管
，
但
到

後
來
卻
全
面
轉
移
到
庫
頭

9

可
見
庫
頭
的

權
限
已
愈
趨
強
化
，
也
可
看
出
叢
林
機
構

過
渡
時
期
的
狀
況
。

出
上
述
的
情
況
來
考
察
?
本
來
以
莊

園
的
收
入
為
主
力
的
叢
林
經
濟
活
動
已
有

急
遷
的
變
化
，
與
世
俗
的
交
流
也
愈
來
愈

密
切
?
叢
林
的
性
格
與
修
道
精
神
呈
現
出

妙
的
闢
係
。

{
編
者
按
囡
囡
本
文
為
佐
藤
達
玄
教
授
於
番
先
尼
眾
佛

學
院
作
「
中
國
佛
教
與
社
會
|
|
以
戒
律
"
為
中
心
」

專
題
講
座
中
的
部
分
講
稿
。
佐
藤
達
玄
觀
控
曾
任

日
本
駒
澤
大
學
大
學
院
人
文
科
學
研
究
所
所
長
，

現
任
駒
大
名
譽
教
授
。
文
內
標
題
為
編
者
所
加
。
日


